
 

表B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經濟部水利署 

工程施工督導通知表 

督導日期 年     月    日       督導地點  

督導單位 經濟部水利署 工程主辦單位  

受督導單

位 
 

督導工程   

督導人員 領隊：       成員： 

受

督

導

單

位

配

合

應

備

資

料  

1.工程變更設計圖說暨修正施工(變更設計)預算書。 

2.三級品管 

(1)主辦機關：監造計畫、施工計畫、品質計畫等審查紀錄；是否成立

督導小組並實施督導作成紀錄；是否依規定審查委託監造監工人

員、廠商專任工程人員、品管人員等紀錄。 

(2)監造單位：契約書、監造計畫、監工日報、工程保險單、工期展延相

關資料、檢驗表單（卡）、督導紀錄、簽證技師簽證紀錄。 

(3)承攬廠商：施工計畫、施工日誌、自主檢查表、不合格品品質管制

紀錄、趕工計畫、專任工程人員督察紀錄、各項材料檢驗報告紀錄

(出廠證明、混凝土送貨單等)。 

3. 職業安全衛生計畫、環境保護執行計畫、緊急應變計畫、剩餘土石方處

理計畫、職安人員報備書、檢查安衛及環境保護執行情形資料、餘土

流向管控資料。 

4.施工計畫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，說明施工擾動範圍，並以圖面呈現生

態保全相對位置及異常情形處理，履約文件是否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

自主檢查。 

5.施工前擬定環境保護訓練計畫，訓練內容包括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，

生態保育措施，納入宣導。 

6.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納入工程施工督導。 

7.現場準備相關施工品質抽驗器材。 

 


